
就业见习协议书

甲方（见习单位）
名称：
地址：
联系人：联系电话：
乙方（见习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人员类别：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毕业院校：  学历：
毕业时间：年月日）   
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
（年龄： 登记失业时间：年月日
《就业创业证》编号：）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就业见习政策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甲方安排乙方在本单位　　　　　     岗位见习，见习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二条　甲方应当根据工作需要为乙方提供职业道德、专业技术、业务知识、安全生产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培训，保障乙方
履行职责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和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防护措施。
乙方在见习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操作规程，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对甲方及其管理人员漠视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行为有权拒绝执行、检举或控告。
第三条　甲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职工工作时间和工休假日等规定，对乙方实行符合职业特点的工作日制。
第四条　甲方有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乙方实行管理；乙方应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
第五条　见习期间，甲方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乙方基本生活费，并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如甲方未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有关责任由甲方承担。
第六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可以变更或解除。
第七条 见习期间，见习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单方解除协议：
1.乙方已落实工作单位或被见习单位正式招用的；
2.乙方由于患病等原因不宜继续从事就业见习的；
3.乙方不遵守见习纪律且经教育无效的；
4.乙方主观过失给见习单位造成一定损失的。
第八条　见习期间，见习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见习人员可立即终止见习协议：


1.甲方未按相关规定及时足额支付乙方生活费的；
2.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提供相应工作条件的。
第九条甲乙双方解除本协议应当书面通知对方。纳入见习计划的，还须报组织实施见习计划的人社部门备案。
第十条　见习期满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个人见习工作总结》。甲方对乙方进行考核鉴定，并向乙方出具《就业见习考核鉴定表》。
第十一条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补充约定或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甲方报组织开展见习活动的人社部门备案一份。
甲乙双方共同承诺：乙方参加就业见习期间符合见习补贴对象要求（非全日制在校生、无用人单位为其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见习期间如参加全日制升学或有用人单位为乙方缴交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应及时告知见习单位并停止见习活动。申请补贴前，甲方对乙方补贴申请资质进行自查，人社部门如发现乙方不符合条件，将取消该见习人员见习补贴申领资格，收回该见习人员已发放的见习补贴，甲乙双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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